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

示范工作的通知 

商办建函〔2016〕69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标准化主管

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1 号）精神，根据《商务部等 10 部

门关于印发〈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商建发〔2015〕276 号）

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15 部门《关于印发〈物流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的通知》（国标委服务联〔2015〕54 号）要求，商务部、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决定联合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是农产品冷链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在当

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有利于加快

完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体系，促进农产品冷链流通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升农

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推动农业结构优化调整，促

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有利于推进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农产品流

通短板，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的客观需要。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着力加强农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质、降本、增效为导向，按照“自愿参与、择优遴选、

企业承诺、社会监督”的原则，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工作，规范农产

品冷链流通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完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体系，提升农产品冷

链流通标准化水平，提高农产品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二）工作目标。 

按照“以点带链，由易到难”的总体思路，重点围绕肉类、水产、果蔬等生鲜

农产品，培育一批设施先进、标准严格、操作规范、运营稳定的农产品冷链流通

标准化示范企业和示范城市，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完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

体系，探索建立农产品冷链流通监管机制，营造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模式。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包括企业和城市。 

（二）申报企业应为从事生鲜农产品冷链流通或提供信息、监控等服务的企

业，具体包括生鲜农产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第三方冷链物流配送及供应链企

业、生鲜农产品电商、第三方冷链监控服务企业等。 

1.申报企业应注册登记 3 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生鲜农产品生产

流通、销售或冷链物流行业 3 年以上；经营生鲜农产品或提供相关服务年营业额

3000 万元以上；3 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等重大事故。 

2.申报企业设施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满足高效低耗、绿色

环保要求；冷库、集配中心等固定设施选址、施工应符合地方有关规划、国家工

程建设程序并通过工程验收。 

3.申报企业应具有完善的冷链运行数据实时采集、记录、存储系统，对冷链

流通主要环节进行温度监控。 

（三）申报城市为地级以上城市。 

1.申报城市应正式出台了本地未来冷链物流发展总体规划，制订了详细的实

施方案、行动计划或年度推进计划，有明确的发展冷链物流组织协调机构或机制。 

2.申报城市应形成了完善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体系，并在本地进行推广

应用。优先考虑出台了支持冷链物流发展地方法规和政策的城市作为申报城市。 

3.申报城市冷链物流产业链条清晰，形成了冷链物流产业体系或产业集聚

区。拥有一批符合上述申报企业条件的冷链物流企业。本地标准化冷库、冷藏车

人均保有量及农产品冷链流通率较高。 

4.申报城市在试点示范期间建立城市冷链物流监控平台，对本地企业冷链物

流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四、示范内容 

（一）建立健全冷链流通标准体系。 

结合示范工作实践和市场需求，建立健全企业标准体系，及时制定一批满足

需要的农产品冷链流通企业标准，推动示范企业制定高于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的

操作管理规范，适时转化为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 

（二）切实提高标准应用水平。 

1.推动标准化设施设备应用。推动示范企业提高冷库、冷藏车辆标准化水平，

对与标准冷库关联的叉车、货架、月台等设备设施进行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相

互配套、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标准化设备设施体系，通过具备数据实时上传或

存储功能车载 GPS/GIS、温度探头、温度传感器、温度记录仪、自动报警系统等

设备对冷链运输产品进行在库、运输及交接环境的冷链温度管理。 

2.强化标准化冷链操作管理。结合运输鲜活农产品品种具体特点，就运输、

出入库的温度变化区间和操作时间等制定科学、严格、系统的操作管理规范和标

准，重点强化仓储、运输及各环节交接过程温度管控能力。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

责任分工及人员培训制度，明确各环节操作人员验收职责，定期对从事生鲜农产

品冷链流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三）创新冷链流通监管体系。 

探索建立行业管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模式。推进示范企业

自建或依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冷链流通信息管理平台，打造实时可视化的监控管理

平台，完善冷链流通数据采集存储系统，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可查，满足企业

内部管理及外部监管需求。生产及销售类示范企业引入二维码信息查询系统，供

消费者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查询产品采用标准和流通环节储运温度等信息，接受

社会监督。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申报。省级商务、标准化主管部门接受企业和城市申报，并于 8

月 31 日前将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企业申报表（附件 1）、农产品冷链

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城市申报书(附件 2)、申报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

单位汇总表（附件 3）报商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每个省（区、市）推

荐企业数量不超过 10 家，推荐申报城市不超过 3 个。 



（二）试点单位确定。商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组，根据申

报条件和《生鲜农产品冷链流通规范（试行）》（附件 4），择优拟定试点企业和

试点城市。商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社会公布试点企业和城市名单，经

一段时间运行后，分批对运行成熟、通过验收的企业授予“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

标准化示范企业”称号，在企业冷链物流设备及车辆上加贴标识，授予通过验收

的试点城市“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城市”称号。 

（三）企业承诺。示范企业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网址：http://www.cpbz.gov.cn/index）公布本单位采用的农产品冷链流通标

准，保证生鲜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及销售处于合适的温度区间，严格

按照公布标准进行操作和管理，自愿接受第三方机构监管，并提供相关的监控存

储数据及文件。 

（四）监督管理。省级商务、标准化主管部门负责督促示范企业和城市严格

按照工作要求及企业操作管理规范运营，进行定期抽查，及时向商务部、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商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第三方

机构，统一采集冷链流通有关数据，进行现场检查，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估报告，

对检查不合格企业或城市取消示范企业和城市资格。 

（五）总结推广。省级商务、标准化主管部门加大示范企业宣传力度，提升

示范企业和城市市场认知度和认可度，总结推广示范工作形成的经验和模式，充

分发挥示范企业和城市在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工作中的带动引导作用，营造优

质优价的市场环境，形成农产品冷链流通良性发展机制。 

  

联系方式：商务部市场建设司 

010-85093691       010-85093695（传真）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服务业部     

     010-82261655       010-82260665(传真) 

          

 附件： 

1.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企业申报表  

2.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城市申报书 

http://www.cpbz.gov.cn/index
http://images.mofcom.gov.cn/scjss/201608/20160816094303972.doc
http://images.mofcom.gov.cn/scjss/201608/20160816094349093.doc


 3.申报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单位汇总表  

    4.生鲜农产品冷链流通规范（试行）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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